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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年 12月 22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推进城际铁路工

程技术标准体系建设阶段性工作的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2〕

132号），明确新增《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标准，依托广佛

西环项目由广州地铁集团牵头组织编制，由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事宜。

2023年 5月 27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城际铁路技术标准

编制工作调度的会议纪要》粤交办纪要〔2023〕39号，在锚定目标

任务，全力以赴加快城际铁路各子项标准编制工作中要求 2024年完

成《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的标准发布工作。

（二）起草及协作单位

标准起草单位由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中国铁路

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二、制定标准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

（一）必要性

1.贯彻落实交通强国战略的实践

为贯彻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

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



合发展，并提高交通防灾抗灾能力、强化交通应急救援能力”要求，

科学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

意见》中关于“加强市域（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交通一体化衔接，鼓励多线多点换乘，统筹协调系统制式，推动具

备条件的跨线直通运行”要求，统一不同速度目标值、不同敷设类型

的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推进顶层总体设计工作，为实现广东省城

际铁路“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目标奠定基础。

2.大湾区城际铁路工程的实施需求

原珠三角城际运营 6 条线，在建 8 条线，里程约 735km，2021

年计划新开工城际铁路项目 18个，其中广州都市圈 8个，深圳都市

圈 6个，粤东地区 4个。随着城际铁路项目的逐个落地实施，施工监

测的规划化需求与规范体系的系统性缺失矛盾愈发凸显，结合现状城

际铁路发展趋势及现场实际需求，需要对施工监测等监测体系进行研

究。

3.行业既有类似标准对广东省城际铁路缺乏针对性与适用性

现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程》（GB50911-2013）、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50497-2019）等标准只包含城

市轨道交通的盾构区间、建筑基坑和周边建筑物的施工监测要求，但

对于设计速度 160-200km/h的城际铁路缺乏针对性与适用性。特别是

对于在城区外采用高架敷设方式的城际铁路，高架桥梁、桥隧过渡段、

高架车站的站房结构等工点的施工监测内容及要求均无相关标准可



供参考。对于高架地段的特殊结构桥梁（连续梁、刚构拱、矮塔斜拉

桥等）的施工监测内容和要求，现行标准均无法体现；现行标准同样

未能统筹施工监测与后续运营期健康监测的关系，导致项目建设期监

测工作无序开展，无法保证监测数据的连续性，不利于运营采集数据。

4.规范城际铁路监测工作的重要措施

通过对监测规范体系的梳理及整合，可以规范城际铁路的监测工

作，保证监测质量，同时可提供信息化施工和优化设计的依据，做到

成果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保证城际铁路安全和保护周边环境。

（二）目的

结合广东省城际铁路工程项目实际，研究制定适用于广东省城际

铁路工程的施工监测技术要求，编制监测统一用表、监测报告编制大

纲，统一过程质量保证资料格式，便于城际铁路项目施工过程中监测

资料的编制和归档。

（三）意义

1.根据大湾区城际铁路实际需求，对现行监测规范进行整合梳理

再创新，构建大湾区城际铁路技术标准体系，统筹指导大湾区城际铁

路建设。

2.支撑国家交通强国发展战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的服

务水平和社会效益，为国内其他城市群城际铁路提供示范。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工作进度安排



本标准的编制具体工作进度安排如下：

2024年 3月，形成标准立项草案、建议书、立项申请表等材料，

提交立项申请；

2024年 4月底，完成标准立项，完善标准草案；

2024年 5 月初，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交流会，进一步修改

完善标准，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在团标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同步定

向征求相关企业意见；

2024年 6 月初，针对征求意见情况，召开标准起草组内部讨论

交流会，修改完善标准；

2024年 7月上旬，召开专家研讨会，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24年 8月中旬，召开标准审查会，修改完善标准报批材料；

2024年 9月底，完成标准发布工作。

（二）前期工作

（1）经广泛调查研究，编制组全面总结了广东省国铁、城际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监测规章规范实践经验，为本标准编制

奠定了基础。

（2）2023年 9-12月，拟定了标准大纲、完成了各章节内容编制，

并通过内部审查；

（3）2024年 1-4月，完成相关参编单位意见征集及修改工作。

（4）2024年 4-6月，编制完成标准立项材料、草案、工作大纲。

（三）立项评审



2024年 3月 27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北京

组织召开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2024年度第二十四次团体标准立项审

查会议，《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通过立项评审。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编制原则

（1）从国家发展城际铁路的战略方向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建设新的需求出发，根据大湾区城际铁路特点，统筹考虑湾区城际铁

路建设过程中监测需求及模式等因素。

（2）对照分析国铁、地铁在建设过程中对监测的各自特点及差

异性，根据与湾区城际铁路的适应性择优参照。

（3）基于外部便于审查、审批的原则，内部便于系统性技术、

质量管理的原则，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

程》。

（4）本标准编写符合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遵

循国家层面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国内外层面相关规章办法。

（二）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程 GB50911-2013》

基础上，参考铁路等相关规范，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满足施工安全、质量等基本要求、遵

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编写。所以，本标准将与国内相关

标准协调，并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



五、主要标准内容

本标准在满足施工安全、质量等基本要求、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基础上进行编写。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1 主要内容

序号 章节内容 编制说明

1 范围 本规程的监测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监测、周边环境、风险、第三方监测等。

4 基本规定
工程影晌分区及监测范围、工程监测等级划分、监测

管理流程等。

5 影响分区及监测等级 对施工监测的影响分区及等级进行了定义

6 监测项目 监测需求及依据、监测项目等。

7 地下结构工程监测 地下结构的监测要求

8 路基工程监测 路基结构的监测要求

9 桥梁结构工程监测 桥梁结构的监测要求

10
站房及附属结构工程监

测
针对站房等建筑结构的监测要求

11 周边环境监测
建（构）筑物、铁路及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及市政道

路、管线等。

12 监测方法

位移监测、倾斜监测、裂缝监测、振动监测、孔隙水

压力及地下水位监测、岩土压力监测、结构应力监测、

现场巡查、远程视频监控等。

13 监测成果
监测报告的分类及组成，各类监测日报、警情快报、

阶段性报告和总结报告的格式、内容及报送要求等。

14 附录 A 监测日报表模版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没有遇到重大的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内外同类标

准的对比情况

（一）国内发展趋势与标准情况

2020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建设规划的批复》，近期到 2025年，大湾区铁路网络运营及在建里

程达到 4700公里，全面覆盖大湾区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广州、深

圳等重点都市圈。远期到 2035年，大湾区铁路网络运营及在建里程

达到 5700公里，覆盖 100%县级以上城市。

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

发布《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程》（GB50911-2013），于 2014

年 5 月 1 日实施。2019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联合发布《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50497-2019），

于 2020年 6月 1日实施。2021年 3月，国家铁路局批准发布铁道行

业标准《邻近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监测技术规程》（TB10314-2021），

于 2021年 6月 1日实施。

目前尚无适用于城际铁路的工程监测技术规程。

（二）国外发展趋势与标准情况

亚洲的日本、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在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的工程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且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范体系，



其中关于设计和施工监测部分的成果对湾区城际铁路的建设有着一

定参考价值。

（三）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发展趋势与技术状况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珠三角城际铁路线网自 2005年获得国家批复

启动建设，至今已建成开通 7条（段）线路、合计 481km。截至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共规划 25条线路、约 2000km，在建 9条（段）、

273.1km，近期批复建设 775公里。

目前芳白城际、广花城际、广佛西环已开工建设，南中（珠）城

际即将开工，结合现状城际铁路发展趋势及现场实际需求，需要对施

工监测等监测体系进行研究。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的编制未参考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与国内现行行业

标准《铁路建设项目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和设计文件编制办法》

（TB10504-2018）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序号 类别 铁路标准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

施工监测技术规程》
标准对比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相

对铁标补充、优化、完善的原因说明

是否更宽

泛（更宽泛

/更严格/

更细致）

铁路标准有无此

项规定（有/无）

是否为市政类标

准（若是，请注明

标准名称）

1 施工

《铁路工程沉降变

形观测与评估技术

规程》（Q/CR

9230-2016）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

工监测技术规程》

《铁路工程沉降变形观测与评估

技术规程》（Q/CR 9230-2016）

第 3.3.5 条：首期沉降变形观测

应连续进行 2次独立观测。

《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

7.4.2.2：首期沉降变形观测应连

续进行 3次独立观测

原因：依据中国中铁对规范的审查意见：依据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应独立 3次观测，

取平均值作为最终值。修改后边的更加严格，复

核规程的编制情况，因此修改，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第

7.1.6 条应独立 3次观测，取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说明：初始值取值时，单次测量，发生误差的概

率较大，测量的次数越多，越能够避免误差发生，

但测量的成本将随之增加，铁路中规定 2次测量

取均值，而城市轨道交通中规定 3次，偏与保守

考虑，且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也较为相近，

因此取 3次。

更严格 有

是，《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监测技术规

范》

（GB50911-2013）

2 施工

《铁路预应力混凝

土连续梁(刚构)悬

臂浇筑施工技术指

南》（TZ324-2010）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

工监测技术规程》

《铁路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刚

构)悬臂浇筑施工技术指南》：在

每一梁段悬臂浇筑施工过程中，

应跟踪挂篮走行前后、混凝土浇

筑前后和预应力筋张拉前后六种

工况时已施工及在施工梁段的高

程（挠度）变化情况

《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

7.3.3.4：梁桥线形在挂篮或桥面

起重机就位后、主梁混凝土浇筑

或节段安装后、预应力张拉后应

各进行 1次测试；

原因：根据工程实践经验，三次测量工作已经足

够满足工程需要，因此按照挂篮后、浇筑后、预

应力张拉后各进行 1次测试，规定的更加符合工

程实际；

依据：参考《公路桥梁施工监控技术规程》

（JTGT3650-01—2022）第 5.4.1 节 2 梁桥线形

在挂篮或桥面起重机就位后、主梁混凝土浇筑或

节段安装后、预应力张拉后应各进行 1次测试；

说明：六种工况中，由于间隔只有 1~3 天左右，

徐变量可忽略不计，因此只有在荷载变化时，才

会发生结构变形，浇筑后和张拉前实际只需测一

次，挂篮走行前和张拉后需测一次，挂篮行走后

和浇筑前需测一次，实际为六种工况，因此，三

次测量工作已经足够满足工程需要

更宽泛 有 否



3 施工

《邻近铁路营业线

施工安全监测技术

规程》（TB

10314-2021）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施

工监测技术规程》

《邻近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监测

技术规程》：4.3.4 按监测等级划

分，对穿越隧道工程中既有隧道

监测断面间距做出规定。

《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

9.6.1 中按主要影响区、次要影

响区划分，对既有隧道监测断面

间距做出规定，并且明确监测断

面在隧道结构中布置位置。

原因：考虑对既有隧道工程影响关系存在上跨、

下穿、并行、临近等多种情况，且地质条件、周

边环境条件存在差异等因素，根据临近工程影响

范围确定监测断面间距，更符合实际工程。

依据：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50911-2013）6.6.1 条“既有轨道交通隧道

结构竖向位移、水平位移和净空收敛

监测应按监测断面布设，且既有隧道结构位于主

要影响区时，监测断面间距不宜大于 5 m ; 位

于次要影响区时，监测断面间距不宜 大于 10 m。

每个监测断面宜在隧道结构顶部或底部、结构

柱、两边侧墙布设监测点。”。

说明：相比《邻近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监测技术

规程》，《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对影响

区范围内的既有隧道监测要求适用范围更广，不

仅针对穿越隧道工程，还包括了并行隧道、临近

隧道等。并且《城际铁路施工监测技术规程》对

既有线路除了明确监测断面间距外，还给出了监

测断面的监测点在隧道结构中布置位置。

更细致 有

《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监测技术规范》

（GB50911-2013）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规范广东省城际铁路工程施工监测工作，做到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成果可靠，保证工程结构和周边环境的安全，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城际铁路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监测工作，

运营监测可参考执行。城际铁路工程监测应编制合理的监测方案，精

心组织和实施监测，为动态设计、信息化施工和安全运营及时提供准

确、可靠的监测成果。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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